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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一”家庭结构假设与家庭养老压力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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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四二一”家庭结构假设一直为学者和社会媒体所关注，并用于说明和探讨家庭养老
压力问题。然而，本研究通过建立“长时距”和“短时距”的家庭生命历程发现，由于家庭成员之间
年龄差距的存在，使得第一代和第三代不可能如“四二一”假设所预言的那样同时成为第二代的
“抚养客体”或“被抚养者”。相反，老年人在家庭发展过程的大部分阶段都扮演着“抚养主体”或
“抚养者”的角色。并且，不同代际家庭成员在这两个角色之间的“交替扮演”使得家庭中实
际压力并没有如“四二一”假设所预设的严重，即便是家庭中第四代和第一代同时存在，家
庭成员也可以自动“分化”为两个抚养主体，以分工合作的方式来实现家庭对两类“高依赖”
人口的照顾和抚养，从而缓解每一个个体所必须面临的实际压力。因而，从现实情况来看，
很少出现“四二一”理论假设当中所谓的“沉重的负担”。相反，这种将人口抚养比概念“微
观化”的理解过程，不仅忽略了家庭成员的能动特征，而且还夸大了家庭养老压力，更加将
家庭“养老问题”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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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家庭是照顾老人日常生活的主体，但同时

又因为老龄化程度的加重，在关于家庭养老问题的

研究上，大多数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提供养老服务

和老年人日常照顾的个体所承担的负担（ｂｕｒｄｅｎ）
或压 力（ｓｔｒｅｓｓ）之 上①，并 且 有 大 量 研 究 内 容 是 关

于养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而，家庭照顾及养老

问题在上个世纪７０年代重新成为社会老年学研究

的一个重 要 议 题②。其 中 独 生 子 女 家 庭 的 养 老 负

担一直为 学 者 们 所 关 注③。而 在 老 龄 化 现 象 的 背

景下，这种对家庭压力和负担的担忧又更进一步深

化，有学者担忧，预 计 在２０１０－２０４０年 间，２０％－
３０％的老年人口将是独生子女的父母④，而子女养

老的人 均 负 担 将 从 目 前 的１／４－１／５左 右 上 升 到

１／２甚至更高，因 而，这 批 老 人 的 生 活 照 料 及 养 老

将成为一 个 严 重 的 社 会 问 题⑤。在 众 多 关 于 养 老

压力话题当中，最为学术界和社会人士所了解的是

“四二一家庭结构”理论假设。⑥ 在该理论假设的影

响下，社会上普遍认为当今社会必然出现严重的养

老负担，并 将 其 作 为“社 会 问 题 即 将 产 生”的 危 险

信号。

一、问题的提出：“四二一”家庭结构

假设的内在争论与反思

　　目前舆论和学界针对中国家庭养老压力的讨

论中大多会提到“四二一”家庭结构。这种结构实

际上是根据数学逻辑推导所产生的一种理论假设，
该理论假设认为，若每对夫妻都只生育一个孩子，
且这个孩子未来联姻的对象也是独生子女，那么长

期下去，家庭三代人之间的人口数量比例会呈现出

４∶２∶１的结构。⑦ 根据这种特殊的家庭人口结构

取其象形说法，故将具有这一人口特征的家庭简称

“四二一”家庭。⑧ 根据“四二一”家庭结构的假设来

分析家庭养老问题：家庭当中的年轻独生子女夫妻

是属于劳动力人群，也是家庭当中负责抚养他人的

主体，单位个数是２，而这对夫妻的双方父母，以及

这对独生子女夫妻所生育的子女则是需要人照料

的对 象，是 抚 养 行 为 的 客 体，其 单 位 个 数 应 该 为

４＋１＝５。按照 这 种 逻 辑 对 家 庭 抚 养 负 担 进 行 估

计，则一个家庭当中的“被抚养者”和“抚养者”之间

的比例为（４＋１）∶２，也就是５∶２。有的学者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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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随着老龄化现象的加剧，家庭当中会遗留更

多的老年个体，因而，“被抚养者”和“抚养者”的比

例甚至可以变化为６∶２，甚至比值更高。因而，有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这种家庭结构必然会导致家

庭“负担过 重”的 问 题，⑨ 以 及“老 年 人 口 的 赡 养 困

难”。⑩ 这部分 观 点 占 据 了 目 前 大 部 分 针 对 养 老 问

题的研究，以及新闻舆论媒体的话语。这也使得养

老压力成为当前任何讨论或提及‘四二一’现象的

人都首先意 识 到 的 问 题。瑏瑡 为 此，这 一 理 论 假 设 也

常常被冠之 以“‘四 二 一’赡 养 结 构”瑏瑢 或“‘４、２、１’
综合症”瑏瑣 的 名 称。但 是，学 术 界 对 这 一 结 论 也 有

持相反意见的。在早期研究当中，有一部分学者对

这种家庭结构所必然产生养老压力的可能性产生

过质疑，认为尽管人们对未来“四二一”结构所可能

造成的后果有种种负面的猜测和担忧，然而现实可

能性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瑏瑤 江连海等人最早比较

了独生子女与多子女家庭中劳动力负担上的差异，
认为“四二一”结构出现时的独生子女家庭劳动力

的负担系数要小得多，时间要短得多。瑏瑥 因而，在大

多数情况下，独生子女即便没有可以依靠的兄弟姐

妹，依然可以 胜 任 照 顾 老 年 人 的 责 任，瑏瑦 并 且 城 市

独生子女父母由于大部分都拥有职业，因而在经济

来源和日常生活的自理方面并不存在问题。瑏瑧

尽管学者们按照年龄代际划分对“四二一”家

庭养老压力进行了反驳。然而，这些研究大部分来

源于对“四二一”的早期研究。在我国刚刚出现“四
二一”家庭结构时，他们对“四二一”是否会造成严

重后果呈现出观望姿态。而随着老龄化的加重，这
种疑虑与观望开始转变为肯定。即便有学者依然

坚持这种质疑，但由于独生子女以及他们的父母都

还处在相对年轻的生命周期阶段，因而学者们更倾

向于认为目前关于“四二一”的研究结论还比较有

限且不易做 出 判 断。瑏瑨 从 立 场 上 来 看，依 然 是 偏 向

于对家庭养老压力的担忧。并且，学术界和舆论媒

体当中大量“压力论调”的存在让我们有理由认为

目前对这一事实的质疑尚具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和可能性。那么，处于这一学术争论当中，要如何

寻找到事实的真相？回到“四二一”概念所探讨的

根本问题，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样的一种家庭结

构是否真的会对家庭造成严重的养老压力？从现

实出发，独 生 子 女 生 育 政 策 实 施 了 尽 半 个 世 纪 之

后，第一代独生子女大多已经结婚生子，在面临“上
有老下有小”的情况下，他们是否真的面临着严重

的养老压力呢？许多家庭已经成为以往理论构建

中的“四二一”家庭，那么这样的家庭是否必然出现

严重的养老压力问题呢？考量这一问题我们可以

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情况出发，来挖掘家庭发展过

程当中，每一个个体在承担赡养老人这一任务当中

所必然负担的责任和压力。

二、概念与模型：家庭生命历程的构建

根据Ｄａｖｉｄ　Ｅ．Ｂｉｅｇｅｌ和Ａｒｔｈｕｒ　Ｂｌｕｍ的分析，
迄今为止的家庭养老负担和压力的研究主要遵循

着两条路径展开的。瑏瑩 一种是把注意力放在照顾的

过程本身，强调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另一种将焦点

放在如何介入，强调如何满足父母和子女在养老问

题上的需求。无论哪一种路径的研究，他们基本上

都是在“压力—应对”（ｓｔｒｅｓｓ－ｃｏｐｉｎｇ）模型之下进

行的。瑐瑠可以说，在这种模型之下，大部分研究都直

接将老年人和父母设定为“被照顾者”，从而在框定

对象的情况下对所有的研究给予了预设。那么要

还原事实，我们必须从事实的本源出发，反思基本

概念中所存在的问题，并给予合理化的设定。

１．反思与基本概念的合理化设定

从概念 的 本 源 出 发 来 思 考 这 一 问 题。“四 二

一”理论假 设 背 后 是 人 口 负 担 系 数 或 人 口 抚 养 比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Ｒａｔｉｏ）的概念，只不过视角从整个人

口不同年龄群体间的供养关系转移到了一个家庭

内部三代人 的 关 系。瑐瑡 无 论 是“老 年 抚 养 比”概 念，
还是“四二一”家庭结构假设，其对“被抚养者”的认

定方法都是通过年龄进行划分，即直接将家庭当中

某个个体的年龄是否进入老年期作为指分该个体

是依赖他人或者不依赖他人的标准。然而，从实际

日常生活来看，个体由于自身的经济能力、自理能

力等方面的不同，其在对他人时间的花费及依赖他

人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同时，“抚

养”作为家庭内部产生的微观行动，其自主性和能

动性特征较之社会规则的定位更为显著，而并不能

完全由年龄进行划分，并且由于家户形态的复杂多

样性，这一行为关系也会存在多样的类型。例如，
若按老年抚养比概念和“四二一”假设的内容来定

义，家庭当中超过６５岁的个体应该属于被照顾的

对象，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经常可以看到许多老

年人在家庭当中依然扮演着照顾者的角色。如随

着打工潮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都进入城

市打工，而将老年人和孩子留在农村，从而形成“留
守儿童”。若从理论出发，家庭当中赋有照顾老幼

责任的个体应该是处于青壮年的夫妻，而在这种家

庭当中年轻夫妇并不对子女和老人承担日常照顾

责任，相反，照顾第三代的责任完全由老年人承担。

４２



因而，这种按照年龄进行划分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

扭曲了家庭环境当中承担抚养任务、花费生活时间

的真正主体。在此，本文认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是

否给他人的生活造成压力和负担，以及对他人造成

压力的大小，更多的来源于“依赖他人”的个体对他

人的“依赖”程度，而这种依赖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个体依赖 他 人 为 自 己 所 花 费 的 时 间 成 本瑐瑢 的 多

少。依赖者需要家庭成员为自己花费的时间越多，
则对家庭成 员 的 依 赖 程 度 越 高，所 造 成 的 负 担 越

大，相应的，若依赖者需要家庭成员为自己花费的

时间越少，则对家庭成员的依赖程度越高，成为负

担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因而，我们可以通过这一时

间花费的多少来估计老年人口对家庭成员所造成

的实际负担和压力的大小。而在家庭微观环境的

分析过程当中，从对家庭的“抚养者”（抚养主体）和
“被抚养者”（抚养客体）的概念出发，以花费时间的

多少作为负担大小的判断，相对于以年龄为标准的

方法而言更为准确。那么，根据花费日常时间的多

少以及依赖 他 人 的 程 度，重 新 将 家 庭 成 员 进 行 界

定：在家庭当中主要承担照顾他人的责任，花费较

多生活时间，为需要照顾的家庭成员提供必要的经

济、生活资料和日常照料工作的个体，是抚养的主

要承担者，在此被称作为“抚养者”或“抚养主体”；
相应的，在家庭当中需要依赖他人对自己的衣食起

居进行照料，并需要他人为照料自己投入大量的生

活时间，从他人那里获取一定的经济及物质，并离

不开他人的 日 常 照 顾，即 家 庭 当 中 依 赖 他 人 的 成

员，被定义为“被抚养者”或“抚养客体”。以此作为

标准，以便进一步分析。

２．极端化方法：家庭生命历程原有模型的修正

在过去对“四二一”问题的思考中，“年龄－代

际”的分析方法早为学者们所利用，如宋健、原新等

人的相关研究。在这些研究当中通常只建立一个

单一理想化模型，尽管这种建模方式可以对事实进

行一部分的解释，然而，实际生活的复杂性决定通

过单一模型来完全模拟现实的局限性。因而，本文

将通过利 用 韦 伯 理 想 类 型（ｉｄｅａｌ　ｔｙｐｅ）分 析 方 法，
以将类型极端化的方式来建立事实变化的连续统，
从而建立变量的连续取值范围，进而将多种变化情

况囊括在其中，以完善前人的研究。就具体方法而

言，本文拟通 过 多 种 宏 观 数 据，建 立 两 个瑐瑣 极 端 化

的家庭生命 历 程（ｆａｍ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ｃｏｕｒｓｅ）类 型，以 作 为

社会事实变化的两个极端点，从而建立起一个变化

的连续统，进 而 可 以 探 讨 在 某 一 定 范 围 内 的 变 化

值，由此作为标准来推导和探讨在绝对的“四二一”

家庭当中养老压力和负担在这一连续统中出现的

状况和可能性。若在分析过程当中，两种极端化的

家庭出现养老压力的可能性很小，则我们有理由相

信处于这两种极端化范围内的大多数家庭都不太

可能有较为严重的养老压力。
首先，设想有这样一个家庭，家庭当中 的 每 一

对夫妻都只生育一个孩子瑐瑤，并且家庭当中的每个

个体都可以活到足够“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出现，
从而在家庭人口结构上形成典型的“四二一”家庭

形态瑐瑥。若按照 上 世 纪 八 十 年 代 实 行 计 划 生 育 的

年份为时限进行计算，则２０１０年大部分独生子女

均已进入生育年龄，可以生育家庭当中的第三代。
因而，在建立 理 想 类 型 时，以２０１０年 为 基 准瑐瑦，即

该家 庭 于２０１０年 时 出 现 第 三 代 人 口，形 成“四 二

一”家庭结构，并以此作为模板推测这个家庭发展

过程，从而建立理想模型。
由于代际之间的年龄距离永远是保持不变的，

因而只要知道个体生育子女的年龄，则可以推算出

当子女处于某个年龄点时父母的年龄，并且可以通

过祖父母生育年龄，推断出祖父母辈在家庭发展的

每个阶段的年龄，进而通过模拟家庭发展的阶段绘

制出家庭生命历程。因此，本文需要将生育年龄作

为一个固定的假设前提条件。根据第五次人口普

查数据，取我国生育年龄选择上最普遍的选择，年

龄别生育率 最 高 的 年 龄 组 为“２０－２４岁”年 龄 组

（１１．４９‰），其次为“２５－２９岁”年龄组（８６．１９‰），
生育率相对较高的年龄段 为２２岁（１２５．３１‰）、２３
岁 （１４２．７２‰）、２４ 岁 （１４５．６９‰）、２５ 岁

（１２９．００‰）、２６岁（１０５．８６‰）。虽 然 不 同 个 体 因

为不同原因会在不同的年龄段生育子女，但是根据

普查数据结果可以粗略推断大多数个体会选择在

２０－２６岁之 间 生 育 子 女。按 照 最 普 遍 的 特 征，我

们将最小生育年龄设定为２０岁，最大生育年龄为

２７岁，以此作 为 两 种 极 端 化 情 况。由 此 设 定 两 种

时间距离：１９年 和２６年，以 此 作 为 建 立 理 想 模 型

的基础，从而模拟出两类极端化的家庭类型。又由

于“四二一”家庭结构大多数是针对三代户而言，即
由三代人组成的家庭。因而这种“三代”家庭的变

化和发展即足以体现出家庭成员在其中的角色和

作用，所以仅以三代分析为主。考虑到并不是每个

家庭都只有三代，有少数家庭也出现“四世同堂”的
情况，因而为了分析的完整性，也将第四代的年龄

变化纳入进来，所简略分析。
由此建立第一种极端化类型，假设一个家庭当

中每一个个体在生育选择上都倾向于“早婚早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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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１），家 庭 中 代 际 之 间 的 年 龄 差 距 较 小 的 情

况。按照宏观数据当中所显示的规律，取２０岁为

个体 生 育 子 女 的 年 限，也 就 是 说１９年 作 为 时 间

距离。

表１　以１９年为时间距离的家庭生命历程的理想模型

　年代

代际与年龄　　　　
１９９１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５　２０３０　２０３５　２０４０

第一代年龄（父代） ２０　 ３９　 ４４　 ４９　 ５４　 ５９　 ６４　６９

第二代年龄（子代） １　 ２０　 ２５　 ３０　 ３５　 ４０　 ４５　５０

第三代年龄（新父代） １　 ６　 １１　 １６　 ２１　 ２６　３１

第四代年龄（新子代） ２　 ７　 １２

　　若２０１０年出现家庭当中的第三代人口（即新

子代，又称为孙代），那么，若按照同样的生育年龄

进行推算，第二代必须在２０１０年时达到２０岁，也

就是说第一代独生子女必须于１９９１年出生，并在

２０１０年的时候 生 育 了 他 们 的 子 女（即 第 三 代），并

且１９年后，也就是２０２９年，该家庭当中的第四代

出生。由此进行类推，可以推断出每隔五年，家庭

当中 每 代 成 员 的 年 龄 变 化。并 且 可 以 看 出，从

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２８年 之 间（即 第 四 代 未 出 生 之 前）为

传统意义上的“四二一”家庭。为了下文说明，在此

将这种类型命名为“短时距”生育类型。
同样的，取另外一个极端现象，即一个 家 庭 当

中的每个个体均选择“晚婚晚育”（见表２），那么他

们的之间的年龄差距较大。根据宏观数据，取其中

位数２７，可以将２７岁作为已婚夫妇生育子女年龄

的理想类型。那 么，２６年 则 作 为 一 个 人 由 出 生 到

生育子女所需要划分的时间距离。

表２　以２６年为时间距离的家庭生命历程的理想模型

　年代

代际与年龄　　　
１９８４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５　２０３０　２０３５　２０４０

第一代年龄（父代） ２７　 ５３　 ５８　 ６３　 ６８　 ７３　 ７８　 ８３

第二代年龄（子代） １　 ２７　 ３２　 ３７　 ４２　 ４７　 ５２　 ５７

第三代年龄（新父代） １　 ６　 １１　 １６　 ２１　 ２６　 ３１

第四代年龄（新子代）

　　若这种规律普遍存在在这个家庭的各代人当

中，那么一对２７岁的夫妇在１９８４年生育他们的第

一个孩子，那么２０１０年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为２７岁，并且生育了这个家庭当中的第三代。此

时第一代夫妇的年龄为５３岁，则再经过约２６年后

这个家庭便可以成为“四代同堂”的家庭。如果按

照“四二一”家庭结构的标准，则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３５年

期间为我们所最常关注和认为的“四二一”家庭结

构。遵循这一理想时间距离进行推导，从而建立另

一种家庭生命历程的理想模型，在此将这种类型命

名为“长时距”生育类型。
由于生育时间距离的不同，因此新生子女出现

的时间也不相同，在短时距生育类型当中，第一代

和第三代之间的年龄差距为３０岁，家庭中会更早

地出现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在现实生活当中，这

种类型通常出现在农村，或者文化水平较低的家庭

当中；而在长时距的生育类型中，第一代和第三代

之间的年龄差距为５２岁，第三代和第四代出现的

更晚，而且相较于短时距，长时距生育类型的家庭

当中，第二代年龄更大，更早进入老年期，这种类型

多见于城镇，或者文化水平较高的家庭。这两种生

育类型都是一种极端类型，也不排除第一代生育年

龄较小，而第二代生育年龄较长的可能性，然而，即
便是这种生育年龄不同的家庭，两代人的生育时间

距离之和也不会超过３８年和５２年的范围。也就

是说，在长时距的生育类型家庭中，第三代更晚出

生，同时老年人口更趋近于高龄，这两种情况都更

可能导致家庭成员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
其予以日常照顾，同时，当家庭的第一代趋近高龄

的同时，家庭当中的第三代刚出生，也需要家庭成

员的照顾。因而，在这种类型当中更可能面临养老

和抚幼的双重压力，也更加符合“四二一”结构假设

的论调。而如果在长时距的家庭类型当中，老年人

口不对家庭成员造成严重的负担，则“四二一”假设

成立的可能性较低。

三、模型解构下家庭养老压力的变化过程

个体在不同年龄阶段对他人的需求与依赖程

度不同，相应地，家庭当中个体在不同年龄阶段对

照顾家庭成员的付出程度也会有所不同。无论是

“短时距”模型中，还是“长时距”模型中，根据“四二

一”家庭结构所得出的判断，“四二一”的家庭结构

下，于２０１０年生育第一胎的这对年轻的独生子女

夫妇即要抚养新生的子女，同时还要赡养自己的四

个父母。那么，按照原理论假设，他们对家庭其他

成员的抚养负担是巨大的，同时在照料他人方面负

担也是最重的。检验这一逻辑，可以以历时性的角

度来看，家庭生命历程当中，每个个体在不同年龄

阶段对他人所花费的时间成本，观察家庭当中依赖

他人的个体所需要家庭成员付出的时间成本，从而

判断在哪个阶段的负担更重，而在哪一阶段的负担

更轻。在此，按照第三代所处的不同的生命发展阶

段，来判断不同阶段中，老年人对家庭所造成的压

力和负担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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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育儿期：三代户的初级阶段

“三代户”形 成 的 初 级 阶 段，即 第 三 代 出 生 之

时，从新生儿对成人的依赖和生活时间上的花费来

看，应该 是 抚 养 新 生 儿 负 担 较 重 的 一 个 时 期。尽

管，在这个阶段新生儿的抚养任务较为繁重，然而，
在养老压力上并没有呈现出严峻的养老压力问题。
根据个体的年龄结构进行推断，取长时距的生育类

型，如果第二代和第一代一样是２７岁的时候生育

自己的子女，那么他们的父亲和母亲在第三代出现

之时，其年龄应该为５３岁。无论是根据１９９４年以

前国际上的通用标准（１５岁至６４岁为劳动年龄人

口；６５岁以上 为 老 年 人 口），还 是 按 照 联 合 国 世 界

卫生组织（ＷＨＯ）的 新 标 准（４５岁 至５９岁 为 中 年

人）。此时，当家庭中第三代出现之时，第一代并没

有进入老年期，一方面，他们依然是属于劳动力人

群，可以为家庭成员提供生活上的帮助与照顾，同

时还具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另一方面，他们生活自

理能力较高，普通情况下不需要他人给予生活上的

照顾。若以短时距的生育类型，则两代人之间的年

龄差距更小，当家庭中的第三代出现时，则第一代

的年龄仅为３９岁，此时的第一代依然处于青壮年

时期，完全没有老年人的基本特征。这个阶段家庭

当中的“祖父母”不仅不需要年轻夫妇的照顾和支

持，相反，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协助着年轻夫妻的生

活和经济。也就是说，家庭当中的“四”（老一辈的

夫妇）的部分不 仅 不 会 成 为“二”（年 轻 夫 妇）的 负

担，而且，还为“二”（年轻夫妇）所面临的实际生活

分担压力。从结构来看，这也是所谓的具有“四二

一”结构的家庭，在此阶段更多的抚养压力来源于

第三代，由于第三代作为新生儿出生，对家庭当中

其他成员的依赖最高，同时也需要家庭当中的其他

成员为其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相反，根本不存在

所谓的对第一代的养老问题。可以说，生育年龄越

小，则家庭中的第一代，也就是“祖父母”一代对他

人的依赖性 也 就 越 低，因 此 也 越 难 以 构 成 所 谓 的

“养老压力”。
不仅此阶段第一代对家庭成员的依赖程度较

小，并且由于第一代的存在，使得第三代对家庭成

员所造成的实际抚养压力也相对较轻。随着独生

子女政策的推行，孩子的稀缺性使得孩子在家庭当

中的地位日益提高，特别是城市家庭对孩子的重视

程度不断提高。家庭当中的第三代成为家庭的“结
构中心”，“一家人男女老少都必须围着这个孩子打

转”。不仅是新生儿的父母，当第三代出现之后，连
这个孩子的祖父母都会参与到照顾孩子的过程当

中。这在中国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当中就有较

为明显的体现，如“小皇帝”、“小公主”的等形容词

的广泛出现与使用。这种现象可以一直延续到第

三代人口“少儿期”快结束的时候。若第一代或第

二代的生育年龄较早，则家庭当中的第一代则会更

加年轻，那 么 当 他 们 成 为 祖 父 祖 母 时 依 然 为 中 年

人，还没有进入老年期，这也意味着他们扮演祖父

母角色的时间更长，并且在扮演这一角色的过程当

中会更晚地进入老年期，同时也拥有更长的时间保

持生活的独立性，而不需要他人的照顾，相反可以

为第二代养育子女提供经济和生活上的帮助。
那么，从抚养的主体和客体上来区分，此 时 的

第二代并没有对第一代的生活提供多少照顾，而更

多的精力、财力是用于对第三代的照顾之上，并且

第一代也参与到对第三代的照顾，可以说此时第三

代是同 时 接 受 第 一 代 和 第 二 代 的 抚 养。也 就 是

说，该阶 段 抚 养 主 体 包 括 第 一 代 和 第 二 代 两 代

人，而抚养 客 体 只 有 第 三 代，因 而 若 按 照 这 种 抚

养关系进 行 划 分，则 实 际 生 活 当 中，此 阶 段 的 抚

养主体和 抚 养 客 体 之 间 的 比 例 为（４＋２）∶１，也

就是６∶１，即 六 个 人 照 顾 一 个 人。因 而，在 此 阶

段即便家庭当中 呈 现 出“四 二 一”结 构，却 并 不 体

现出所 谓 的 抚 养 负 担 或 者 压 力，并 且 由 于“祖 父

母”年龄尚未进 入 到 老 年 期，因 而 谈 不 上 养 老，更

谈不上养老压力问题。

２．学龄期：三代户的中级阶段

从理论上来看，此阶段是最常被理解的“四二

一”结构的家庭类型，应该存在着５个抚养客体：年
轻夫妻的四个父母，以及新生儿，即模型当中所说

的第一代和第三代。然而，在这一阶段当中，家庭

成员的抚养任务也没有“四二一”理论所设想的那

么严重，尽管从理论上看有５个抚养客体，但承担

主要抚养任务的抚养主体并不需要为这５个抚养

客体提供绝对性的照顾。
当第三代从幼儿期进入到学龄期（６岁）之后，

家庭会发生一次重大的转变。随着家庭当中的第

三代开始入 学，学 校 替 代 家 庭 完 成 一 部 分 看 护 工

作，家庭成员 不 需 要 为 家 庭 当 中 的 新 生 代 提 供２４
小时全天候的照顾，因而家长便从繁重的幼儿看护

当中解脱出 来，家 庭 对 新 生 儿 的 日 常 照 顾 相 应 减

轻。当第三代子女长到６岁时，短时距类型家庭当

中第一代的年龄仅为４４岁，仍处于青壮年时期，依
然不存在所谓的“养老”问题。而长时距生育类型

家庭当中的第一代的年龄便会增长到５９岁。此时

“退休”等因素的出现时他们进入老年人生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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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一直会持续到第三代离开家庭（通常情况下

是外出求学或者打工）。在农村，年轻人普遍外出

打工的年龄是在１６岁以上，通常情况下是完成初

中学习之后，此时家庭当中的第一代年龄最大可估

计到６８岁瑐瑧，最小可估计到５４岁瑐瑨。若在城市，普

遍情况下，第三代离开家庭通常要等到完成高中学

历进入大学，此时第三代的年龄约为１９岁。则此

时家庭当中 的 第 一 代 年 龄 最 大 可 估 计 到７１岁瑐瑩，
最小可估 计 到５７岁瑑瑠。也 就 是 说，当 家 庭 当 中 的

新生代进入学龄期，并完成基础教育之前，家庭当

中会有处于５７到７１岁之间的“祖父母”。
然而，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的界

定，６０岁至７４岁为年轻的老年人。由于科学技术

的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
“年轻的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自理能力都较

高瑑瑡，并且许多关于“年轻老年人”失能比例的下降

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瑑瑢。因而，尽管他们进

入老年期，但实际上他们不仅在生活方面具有较强

的自理能力，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劳动参与能力。同

时，中国家 庭 本 位 的 传 统 文 化 使 得 在 家 庭 生 活 当

中，老年父母更多的是向子辈提供支持，如为子辈

做家务、带 孩 子 等。瑑瑣 根 据 顾 大 男 等 人 的 研 究 显

示：瑑瑤２００２年全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调查显示居家

养老的６５岁及以上老人中，３０％以上的老年人向

子女提供一定程度的经济支持，并且平均每一个老

人一年中为子辈带小孩和做家务的天数为６０天，
而且，即使是８０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中，这些数字

也变化不大。瑑瑥 也就是说，在家庭发展的此阶段，在

很大程度上第一代不仅不需要第二代为照顾自己

花费太多的时间，并且，第一代可以为第二代的生

活事务提供一定的帮助，若子女在此阶段遇到困难

或生活上的变故，第一代可以对他们的生活提供帮

助，如资助第三代的学业费用或第二代的生活费用

等。并且，随着第一代年龄的增长，他们从工作岗

位上退出，其更多生活时间的盈余会让这种帮助力

度进一步加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第一代

更多的是扮演“抚养主体”或“抚养者”的角色，而没

有进入到“抚养客体”或“被抚养者”的行列。也就

是说，他们不仅不是负担，而且从实际上正在帮助

第二代减轻原有的家庭生活压力。因而，当家庭发

展到此应该是第二代较为轻松的一个阶段。

３．离巢期：三代户的高级阶段

随着家庭成员年龄的进一步变化，家庭当中的

抚养主体与抚养客体的关系会再次发生改变。第

三代的年龄进一步增高，进入２０岁左右，并开始逐

渐脱离主体家庭，投入到社会生活当中，如求学、外
出工作、结婚、当兵、分家等等。第三代逐渐从抚养

客体的角色当中退出，并且自身的生活自理能力、
经济独立能力均开始增强。与此同时，家庭当中的

第一代年龄也在增加，若第三代以１９岁为标准开

始“离巢”，则长时距类型当中，家庭第一代的年龄

约在７１岁以上，相应的，在短时距的类型当中，家

庭第一代的年龄也约位于５７岁以上。因此，在短

时距的家庭类型当中，老年人依然尚处于青壮年阶

段，而在长时距的类型当中，家庭里的老年人已经

开始迈入“中年老年期”。尽管，处于这一阶段的老

年人在行动能力、健康程度和生活自理能力开始快

速下降，对他人的依赖程度开始增强，需要第二代

给予一定程度的关注与照顾。然而，随着第三代对

第二代依赖程度的降低，第二代会有更多的时间用

于照顾第一代，若此时第一代的生活自理能力未完

全丧失，则第二代的压力会更加轻松。根据《２００６
年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报告数据，城市老

年人生活能 够 完 全 自 理 的 占８５．４％，能 部 分 自 理

的占９．６％，完全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占５．０％；农村

老年人生活 能 够 完 全 自 理 的 占７９．０％，能 部 分 自

理的占１４．１％，完全不 能 自 理 的 老 年 人 占６．９％。
也就是说，在实际生活当中，需要第二代为之付出

大量时间给 予 照 顾 的 老 年 人 实 际 上 仅 占６．９％左

右。因而，对于大部分家庭而言，这个阶段是最为

轻 松 的 时 刻，而 第 二 代 所 可 能 面 临 的 负 担 会 更

加少。
同样以第三代１９岁作为标准，则当第 三 代 离

巢时，第二代的年龄约为３８至４５岁，结合国家统

计局２００８年居民时间利用调查数据，我们可以发

现在个体的生 命 周 期 里 面，４０岁 到５０岁 之 间，个

体在照顾家庭中未成年人和成年人过程当中所花

费的时间是最少的，这也可以理解为，在这个阶段

个体在照顾家人方面是处于最轻松的一个阶段（见
图１）。若家 庭 当 中 的 老 年 人 需 要 第 二 代 的 照 顾，
则４０岁到５０岁之间，个体在照顾成年人上的时间

会增多，而相反，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一现象。
根据图示，我们可以看出，５０岁之后另外一个

峰值出现，这一峰值的出现依然是个体对未成年人

的照顾增 多。这 种 情 况 一 直 持 续 到 第 一 代“６５－
６９”岁以后才开始低于平均水平。而相对的，用于

照顾家庭中成年人所花费的时间一直处于较低水

平，约为照顾 未 成 年 人 时 间 最 高 值 的１／１６。进 入

到“６５－６９”岁以后开始显著升高，但依然低于对未

成年人的照顾时间。这种时间分配一方面说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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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当中的第一代即便进入老年期也将自己的生活

时间投入到照顾家庭的第三代，以此帮助自己的子

女（第二代）；另一方面说明，第一代在实际生活当

中所需要第二代付出时间的情况是极少的，其在日

常生活方面的需求更多的是依靠自己完成。从实

际生活来看，当第一代进入７０岁以后，则多半从对

第三代生活照料的责任当中退出，更多的是照顾自

己的生活。从抚养的责任客体来看，尽管第一代可

以成为受他人照顾的抚养客体，然而，他们会力图

避免成为“被照顾的人”，并且希望自己处理日常生

活中的简单问题，以避免“给子女找麻烦”。

图１　分年龄别照顾未成年人的平均时间（分钟／人）

　　因而，在家庭发展的这个阶段也同样较少出现

“四二一”假设所预言的养老压力，事实上，通过年

龄的推算，当家庭当中的老年人口成为中老年人或

者老老年人 时，家 庭 当 中 的 第 三 代 也 已 经 初 步 成

年，通常情况下，此时的第三代开始进入大学生活，

正逐步从对家庭的依赖当中脱离出来，尝试着独立

地生活。这也意味着，家庭抚养主体并非既要承担

第三代的抚养任务，也要担负抚养第一代的赡养责

任。相反，由于年龄差距的存在，家庭当中的这两

部分对家庭的青壮年劳动力所造成的负担是错位

产生的，并没有同时发生。也就是说，现实生活当

中，很少有可能发生家庭当中的第二代同时担负两

个抚养客体所带来的抚养压力。即便老年人口患

罹病，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从而需要第二代投入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其所造成的影响并不会叠加上第

三代的需求，相反，随着第三代抚养需求降低以及

独立能力提高，不仅不会给第二代造成压力，同时

还可能为第二代照顾第一代提供帮助。因而，在大

多数情况下，第二代的压力并没有因为第一代的老

化而有所增加，相反，这只是家庭成员抚养客体的的

一个变化过程，需求的产生方由第三代变化为第一

代，而第二代所负担的压力总体上并没有发生改变。

４．第四代的出现

随着第三 代 的 独 立、成 年 并 逐 渐 具 备 生 育 年

龄，家庭当中会出现第四代。若此时家庭当中的第

一代去世，则家庭当中依然为三代人，则恢复到三

代家庭的初期阶段的状态。若第一代人依然在世，

按照以往的理论理解，则需要家庭成员为其付出较

多的时间和精力。第四代的出现会造成家庭中劳

动力人口面临沉重的抚养负担，一方面家庭成员需

要照料新生儿，另外一方面家庭成员需要照顾已经

进入“老老年”期的老年成员。这两类成员都是家

庭当中比较依赖他人的，需要消耗家庭成员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这种现象看似出现了“四二一”假设

所预设的“上有老，下有小”的困境。然而，在现实

生活当中，在这种情况下对家庭劳动力人口所造成

的压力也没有理论假设当中所预设的那么高，原因

有以下两点：

首先，从绝对数量上来看，这种“四世同堂”的

家庭是相对较少的，根据人口普查资料显示，２０００
年我国 四 代 户 仅 占０．７６％。根 据 国 家 统 计 局 对

２０１０年第六次 全 国 人 口 普 查 的 主 要 数 据 公 报，平

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３．１０人，比２０００年第五次

全国人口普查的３．４４人减少０．３４。因而，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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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户当中同时存在第一代和第四代的可能性是

极小的。并且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小型家庭的逐日

发展，多代同堂家庭的情况在逐渐减少。即便有些

老人进入高龄，也很少成为子女的负担。一方面因

为良好的医疗卫生条件、社会经济条件会使得老年

人在生活自理能力方面下降得更为缓慢。瑑瑦 另外一

方面，老年人的日常自理能力随着年龄段增长不断

下降进而发 生 残 障”瑑瑧 的 同 时，其 死 亡 风 险 也 会 相

应的提高。瑑瑨 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注意到这一点。这

种高死亡率淘汰了一部分体弱多病的老年人，从而

使得事实上高龄老人残障率发生的概率在降低，从
而使得真正活到高龄期的中国老人在自理能力上

相对较高。瑑瑩 由 此 反 推，能 够 活 到 高 龄 的 老 年 人 会

给子女造成较沉重养老负担的可能性也会更低。
其次，家庭中“被抚养者”在分化为两部分的同

时，承担抚养任务的“抚养者”也会随之分化为两部

分，不同于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当第四代出现时，家
庭当中会存在更多的劳动力，并且这些劳动力有可

能分化成两个群体。这种分化结果往往呈现出两

个抚养主体：一部分是以第二代为主的抚养主体，
即第二代对第一代成员的赡养以及日常生活照顾

责任的承担；而另一部分抚养主体以第三代为主，
主要负责照料新生儿，也就是家庭当中的第四代成

员。而不是仅仅由一代人完全承担两代人的照顾

任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家庭当中的抚养客体

呈现出多元化时，抚养主体也会呈现出多元化的趋

势。而这种抚 养 方 式 依 然 是 维 持 在“父 代”与“子

代”的关系当中。通常情况下，第二代会承担起大

部分的养老责任，而不会让第三代替自己来完成养

老责任。而从心理层面来看，他们更关心的是第三

代对自己的养老，而不是第三代对第一代的养老。
在这种情况下，抚养主体和抚养客体的比例是

２∶４或２∶１。一个人所抚养的对象通常情况下为

一个人，最多两个人，不可能出现一个人抚养三个

及三个以上个体的情况。因而，即便第一代完全退

出抚养 主 体 的 角 色，成 为 抚 养 客 体 或 者“被 抚 养

者”，但是家庭当中的劳动力并不需要负担“既照顾

老的，又照顾小的”的复杂而沉重的任务。并且，随
着目前婚育年龄的退后，更多的人选择晚婚晚育，
则在第四代出现之前，家庭当中的第一代可能已经

过世，这种情况也会使得实际养老压力的减轻。

四、结论

按照“四二一”家庭结构的假设，家庭老年人口

的增长，以及子女数量的下降会使得家庭养老负担

过重，并且 由 于 第 一 代 和 第 三 代 同 时 作 为 抚 养 客

体，成为需要第二代付出劳动与时间的对象，会造

成第二代面临沉重的压力和负担。然而，通过对家

庭代际发展 过 程 的 分 析 发 现，无 论 是 在 长 时 距 类

型，还是在短时距类型当中，家庭成员之间的年龄

差距使得第一代和第三代不可能同时成为抚养客

体，也就是说，不会形成如“四二一”理论假设所预

言的那样，第二代需要同时担负起抚养第一代和第

三代的任务。相反第一代和第三代人需求期的不

同使得隔代家庭成员成为第二代家庭成员照顾其

他成员的帮手，即当第三代处于新生儿阶段时，第

一代帮助第二代抚养第三代（抚养主体与客体关系

为５∶１），而当第一代进入老年期之后，第三代 也

会帮助第二代来抚养第一代（抚养主体与客体关系

为３∶４），从而使得家庭发展过程当中，抚养主 体

（或抚养者）和抚养客体（被抚养者）的扮演者都是

随机的变动，而并不以年龄作为基本特征，并且老

年人更多的是处于抚养主体的角色，直到高龄阶段

才进入到抚养客体的角色当中去。而当老年人进

入到抚养客体角色之时，第三代又会进入到抚养主

体的角色当中，从而填补家庭当中扮演“抚养者”角
色的人口数量，从而在“抚养者”和“被抚养者”之间

形成数量上的平衡。这种不同代际家庭成员在角

色之间的“交替效应”是家庭成员能动地缓解作为

抚养主体的第二代压力的表现。即便当家庭第四

代成员出生所造成的养老和照料新生儿之间矛盾

出现时，家庭成员依然可以划分为两个家庭，从而

形成两个针对不同抚养客体的抚养主体（抚养主体

和抚养客体的比 例 是２∶４或２∶１），以 分 工 合 作

的方式来实现家庭对两类“高依赖”人口的照顾工

作，从而有效地解决这一矛盾问题，很少出现如“四
二一”家庭结构假设中所出现的“沉重的负担”。并

没有由某一代人来单独承担。可见，由始至终第二

代所面临的抚养 负 担 不 会 超 过１∶２（抚 养 主 体 与

客体关系）。
由此可见，在家庭成员协同互助的情况下，时间

和精力的调节会使得家庭抚养负担所造成的压力比

实际理论压力要小。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四二一”
结构假设更多的是基于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基础上演

化到对微观世界的理解，这一假设中对养老压力的

担忧更多是源于对抚养比理解延伸，即将宏观比率

投射到微观世界当中，以年龄维度作为家庭当中具

体养老压力和抚养负担的简略测度。这种大而化之

的方法，不仅忽略了家庭成员的能动特征，不仅夸大

了家庭养老压力，更将家庭“养老问题”严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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